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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非流通股股東股權分置改革承諾履行情況的公告 

 

公司唯一非流通股股東兗礦集團有限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承諾事項的履行情況載

於本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的披露義

務而作出。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兗州煤業”或“公司”)現將唯一非流通股股東兗礦

集團有限公司(“兗礦集團”)股權分置改革承諾事項的履行情況公告如下： 

 

一、涉及限售條件流通股流通時限、股權分置改革費用的相關承諾，兗礦集團已

履行。 

 

二、其他承諾事項：（一）2006 年，兗礦集團將符合兗州煤業發展戰略要求的煤

炭、電力等部分運營及新專案按國家有關規定實施轉讓，並支持兗州煤業實施受

讓，以有助於提升兗州煤業的經營業績、減少兗礦集團與兗州煤業之間存在的關

聯交易及同業競爭；（二）兗礦集團正在開發的煤變油專案將吸收兗州煤業參與

投資，共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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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情況： 

1、2006 年已完成煤炭項目轉讓。 

 

2、2006 年 7 月，兗礦集團把擬與華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華電國際”)共同出

資的新電力項目轉讓給兗州煤業。兗州煤業與華電國際已於 2007 年 11 月 21 日

合資設立華電鄒縣發電有限公司。詳情請參見日期為 2007 年 8 月 24 日的《出資

設立合資公司》的公告。 

 

3、其他承諾事項正在準備中，尚無重大進展。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 條的披露

義務而作出。 

 

于本公佈日期，董事為王信、耿加懷、楊德玉、石學讓、陳長春、吳玉祥、王新坤、張寶才及董

雲慶各位先生， 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濮洪九、崔建民、王小軍及王全喜各位先生。 

 

承董事會命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省鄒城市，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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